附件六：
专项维修资金交存

根据《物权法》、《物业管理条例》、《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买受人应当按照所购买物业的建筑面积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用于保修期满后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维修、更新和改造。

一、买受人交存数额

该宗物业专有部分建筑面积为    平方米，按照  （有，无）电梯类型，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标准为每平方米   元，总金额为¥    元（大写：             ）。（备注：以市房产局《钦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通知书》标注的数额为准）
维修资金使用后，当买受人分户账面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余额不足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额的30﹪时，应当及时续交。

二、交存方式

买受人委托出卖人持《钦州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通知书》以及通知书标注数额的专项维修资金，统一到专户管理银行所属营业网点进行交存。专户管理银行开具专项维修资金交款凭证（多联），出卖人将交款凭证（客户回单）交买受人留存。
三、交存时间

该宗物业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应于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后，至该幢商品房办理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前交存完毕。
四、出卖人责任

买受人没有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出卖人不得将该商品房交付买受人。

五、其他事项

如因买受人没有在约定时间内足额交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出卖人不必承担由此产生的该宗物业逾期交房以及逾期办理该宗物业《房屋所有权证》的违约责任。

出卖人（签章）：              买受人（签章）：

 年  月  日
